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科技”或“公司”）2020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天马科技本次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1 年度公司与各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为 1,650.00 万元，其中向永安市槐南鳗和堂生态养殖场销售饲料不超过

700.00 万元。关联董事郑坤先生、林家兴先生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说明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根据公司目前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召开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原先与永安市槐南鳗和堂生态

养殖场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交易金额的基础上，增加向永安市槐南鳗和

堂生态养殖场销售饲料的关联交易金额 500.00 万元，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由 1,650.00 万元增加至 2,150.00 万元。关联董事郑坤先生、林家兴先

生回避表决。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是根据公司目前业务开展实际需要，交易定价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

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同意增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二）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关联交易事

项内容 
关联人 

预计2021年度交易金额 2021 年1-6 

月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调整前 增加金额 调整后 

1 饲料销售 
南平市建阳区周家淡

水养殖场 
500.00 0 500.00 129.25 235.42 

2 饲料销售 
永安市槐南鳗和堂生

态养殖场 
700.00 500.00 1,200.00 637.89 479.73 

3 饲料销售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 
50.00 0 50.00 1.03 22.47 

4 饲料销售 何建明 200.00 0 200.00 43.20 / 

5 饲料销售 
福建立荣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200.00 0 200.00 57.15 / 

合计 1,650.00 500.00 2,150.00 868.52 737.62 

注：永安市槐南鳗和堂生态养殖场 2021 年预计交易金额合计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系公司向关联方永安市槐南鳗和堂生态养殖场销售鳗鱼饲料增加所致。 

二、本次新增预计的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次新增预计的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永安市槐南鳗和堂生态养殖场 

名称 永安市槐南鳗和堂生态养殖场 

住所 永安市槐南镇槐南村中心洋农田 

股权结构 个体工商户，由林力经营 

实际业务 鳗鲡养殖 

主要产品 鳗鲡 

控制方式 股权控制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永安市槐南鳗和堂生态养殖场经营者为林力，林力系公司董事、股东林家兴

之子。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

要，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关联方向公司支付的款项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按照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

定价原则，符合交易各方自身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

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决策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而进行，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

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海通证券对公司本次增加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